
中醫務社會工作

的

工作模式肉家庭取

5美5度產11

置
、
前

位司

社
會
工
作
一
向
以
「
人
在
情
-
境
中
」
(
可
己
的
。
口

古
巴

Z
M
W片
古
巴
為
重
點
，
強
調
「
個
人
與
其
社
會
環

攬
之
間
的
關
係
」
。
「
家
庭
」
正
是
每
一
個
人
從
小
生
長

於
其
中
，
最
親
近
且
最
重
要
的
一
個
社
會
環
境
;
因
此
以

家
庭
為
關
注
重
點
或
處
理
對
象
的
「
家
庭
取
向
工
作
模
式

」

Q
m
B
口
司l
g

早
已
叩
門
H
U
E
立
古
巴
遂
成
為
社
會

工
作
實
務
的
一
個
常
用
處
遇
模
式
。
「
家
庭
取
向
工
作
模

式
」
所
要
達
成
的
最
主
要
目
標
在
於
充
質
生
活
品
質
，
以

及
增
強
個
人
與
其
生
態
環
境
之
間
的
適
應
性
平
衡
﹒
'
籍
由

個
人
及
家
庭
功
能
的
改
變
、
大
環
境
提
供
資
源
及
機
會
以

滿
足
家
庭
的
各
種
需
求
等
方
式
來
加
強
個
人
的
能
力
、
動

機
並
增
強
環
境
的
滋
潤
牲
，
促
使
個
人
與
家
庭
或
家
庭
與

大
環
揖
之
間
取
得
平
衡
狀
態
(
同ω
旦
旦
"
p
H
S
S

醫
療
領
域
對
「
家
庭
」
的
重
稅
是
由
精
神
醫
學
界
在
一

九
五
0
年
代
末
期
發
現
家
庭
對
精
神
分
裂
症
病
患
的
影
響

之
後
才
開
始
的
;
之
後
醫
療
界
雖
然
也
有
一
些
零
星
的
相

關
研
究
，
但
家
庭
因
素
真
正
獲
得
醫
學
界
的
重
視
則
是
在

六
十
年
代
末
家
庭
醫
學
Q
m
B
口
可
E
o
a
Z
古
巴
興
起
後

才
開
始
。
家
庭
醫
學
和
家
接
治
療
的
結
合
，
促
成
了
「
整

合
性
及
以
家
庭
為
基
礎
」
的
醫
療
照
顧
取
向
E
V
己
缸
片
古

自
已
甘
自
己
可
宮
的
倚
門
戶
名H
U
S
S
V
S
V
S
Z
V

的
位
門
0
)
(
n
m
w
E
M
U
σ
0

日f
H
S
O
)
，
因
而
有
能
力
援
供

更
完
整
且
有
殼
的
健
康
照
顧
，
並
貫
徹
「
生
物
|
|
心
理

|
|
社
會
」
的
理
念
基
礎
。

社
會
工
作
參
與
醫
療
照
顧
系
統
是
從
美
國
麻
省
總
醫

院
於
一
九
O
五
年
聘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開
始
。
放
國
則
在
民

國
十
年
時
，
北
洋
協
和
醫
院
首
先
創
立
社
會
服
務
部
。
民

國
三
十
入
年
政
府
還
畫
，
省
立
臺
北
醫
院
首
先
設
立
社
會

服
務
部
。
社
會
工
作
在
醫
療
照
顧
機
構
的
質
施
目
標
是
以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知
識
、
方
法
及
理
念
，
協
助
病
人
家
屬

在
疾
病
治
療
過
程
中
，
減
低
非
醫
療
因
素
的
平
擾
，
以
便

能
順
利
接
受
適
當
的
醫
療
服
務
，
早
日
離
院
返
罔
社
區
、

恢
復
其
社
會
的
角
色
或
功
能
;
也
就
是
在
實
臨
下
列
六
項

專
業
理
念
;
H
維
持
醫
療
的
公
平
性
;
口
保
障
病
人
的
權

益
;
同
維
持
適
當
、
有
欽
的
醫
療
關
係
;
關
降
低
疾
病
對

家
庭
造
成
的
破
壞
程
度
;
回
降
低
非
醫
療
因
素
對
疾
病
治

療
過
程
的
干
擾
，
協
助
患
者
儘
速
取
得
適
當
的
醫
療
服
務

;
閥
重
視
生
理
|
|
心
理
|
|
社
會
模
式
的
整
體
服
務
觀

念
(
陳
武
宗
，
一
九
九
一
)
(
切
片
凶
n
V
Y
H
O∞0
)
。
而

家
庭
取
向
的
工
作
棋
式
正
能
用
以
實
鷗
上
述
的
專
業
理
念

和
目
標
的
達
成
。

貳
、
家
庭
與
健
康
、
疾
病
的
關
係

「
健
康
」
和
「
疾
病
」
是
醫
療
照
顧
系
統
的
重
點
，

二
者
的
定
義
隨
著
年
代
、
觀
念
的
不
同
而
有
所
變
化
，
權

而
也
影
響
醫
療
服
務
的
方
向
。
因
此
在
蝶
討
家
庭
與
健
康

、
疾
病
的
關
係
之
前
，
宜
先
對
二
者
的
定
義
有
所
認
識
。

世
界
衛
生
組
織

(
4司
目
。
)
於
一
九
四
入
年
搜
出
「
健
康

是
一
種
生
理
上
、
心
理
上
或
社
會
上
完
全
安
寧
美
好
的
狀

態
;
而
不
僅
僅
紙
是
沒
有
痕
病
或
虛
弱
」
的
著
名
定
義
;

它
強
調
積
極
的
健
康
，
且
從
生
理
、
心
理
及
社
會
三
方
面

談
起
。
此
外
有
關
「
疾
病
」
的
探
討
，
也
擺
脫
完
全
出
生

理
因
素
著
手
的
醫
療
觀
點
，
而
強
調
生
理
、
心
理
及
社
會

三
方
面
因
索
交
互
作
用
的
結
果
及
其
影
響
。
因
此
要
瞭
解 - 69 一月二十年-十八國氏幕中



及
處
理
健
康
疾
病
的
問
題
不
再
只
能
從
一
些
身
體
檢
查
或

生
化
撿
驗
就
鉤
，
藥
物
或
各
種
生
化
的
治
療
也
不
再
是
唯

一
的
治
療
模
式
，
唯
有
生
理
、
心
理
和
社
會
闊
的
並
重
，

才
能
符
合
現
代
的
整
體
醫
按
(
因
已
缸
片
戶
口
S
H
O
)觀
點

已
∞
口
4
叩
門

(
H
S
O〉的
研
究
指
出•• 

影
響
健
康
的
因

素
有
四
大
類
•• 

H
生
活
方
式
(
四
三

一%
)
;
目
遺
傳
因
素

(
二
七M
m
)
;同
環
境
因
素
(
一
九
M
m
)
;以
及
岫
醫
療

照
麓
的
貢
獻
(
一
一
%
)
(
江
東
亮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)
。

其
中
前
三
類
與
設
們
生
長
於
其
中
的
家
庭
有
很
密
切
的
關

係
。
因
此
近
三
年
來
，
家
庭
與
健
康
、
疾
病
的
關
係
成
為

社
會
學
、
流
行
病
學
、
心
身
醫
學
和
心
理
學
的
熱
鬥
研
究

主
題
，
家
庭
更
成
為
醫
疲
專
業
人
員
提
供
服
務
的
主
要
對

品
郎
。家

庭
影
響
痕
病
的
發
生
，
而
疾
病
也
同
時
改
變
了
家

庭

S
m
E
H
H
V
O
口
"
這
∞0
)
。
從
許
多
實
證
研
究
和
路
床

觀
祭
可
以
肯
定
家
庭
對
其
個
別
成
員
的
健
康
狀
態
有
很
重

要
的
影
智
力
量
，
而
某
一
成
員
的
疾
病
常
會
對
其
他
家
人

、
家
人
關
係
及
家
庭
功
能
產
生
不
利
的
影
響
。
生
病
期
間

，
家
庭
是
情
緒
、

資
訊
和
物
質
支
持
的
主
要
來
源
，
足
夠

的
支
持
可
以
提
高
病
人
的
幸
福
感
、
增
加
對
疾
病
的
兔
疫

斗
刃
、
促
進
康
復
、
甚
至
降
低
死
亡
的
可
能
性
;
相
反
地
，

木
足
的
支
持
力
量
常
對
病
患
的
健
康
有
不
利
的
影
響
。

說
們
可
以
從
兩
方
面
來
探
討
家
庭
與
健
康
疾
病
的
關

係•• 

H
影
響
個
人
健
康
狀
態
的
家
庭
因
素
;
口
疾
病
對
家

庭
的
影
響
。

』
、
影
響
個
人
健
康
狀
態
的
眾
庭
因
素

一
個
人
健
康
危
險
的
暴
露
特
質
與
家
庭
背
景
有
很
大

的
關
係
，
從
生
物
學
的
觀
點
，
家
庭
提
供
了
疾
病
的
基
因

特
質
;
從
社
會
環
攝
的
觀
點
，
家
庭
則
提
供
了
權
患
某
些

疾
病
的
主
要
社
會
環
境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一
)
。
以
下

分
四
個
因
素
萊
加
以
討
論
﹒
-

H
遺
傳
因
素
•• 

有
一
些
疾
病
是
曲
家
族
傳
遞
或
因
具

有
某
些
基
因
特
質
而
得
病
，
如
亨
氏
舞
蹈
症
(
因
戶
口
同
心

l

口
肉
片
。
汽mn
y
。
古
巴
、
地
中
海
型
貧
血
症
、
母
親
為
B

型
肝
炎
帶
原
者
或
家
族
性
高
血
壓
等
。

己
家
鹿
的
社
會
化
因
素•• 

家
庭
透
過
社
會
化
過
程
而

影
響
到
其
成
員
的
健
康
狀
態
，
如
一
個
人
的
衛
生
習
慣
、

生
活
型
態
、
對
症
狀
的
辨
識
能
力
及
反
應
態
度
，
以
及
使

用
醫
療
服
務
設
泌
的
習
慣
等
都
是
經
由
家
庭
學
習
而
來
，

且
對
個
人
的
健
康
狀
態
有
重
要
的
影
響
。
家
人
之
間
常
有

相
似
的
飲
食
習
債
，
肥
胖
的
父
母
也
常
有
肥
胖
的
子
女
，

抽
煙
、
喝
酒
等
行
為
也
常
是
在
模
仿
及
家
人
增
強
之
下
養

成
的
習
償
。

甘
嶺
境
的
資
源
和
風
脆
﹒
﹒
社
經
地
位
和
社
會
文
化
因

素
會
影
響
家
庭
和
外
在
環
境
的
五
動
情
形
，
如
家
庭
所
能

獲
得
資
諒
的
多
寡
或
暴
露
於
不
利
環
境
條
件
的
可
能
。
例

如
高
社
經
地
位
的
子
女
，
往
往
在
入
學
前
受
到
良
好
保
護

而
急
性
病
罹
患
率
低
，
直
到
入
學
後
急
性
病
感
染
機
會
才

昇
高
。
然
而
社
經
地
位
低
的
家
庭
，
其
子
女
的
感
染
商
學

在
入
學
之
前
便
因
各
種
不
良
托
兒
環
境
而
產
生
(
胡
幼
慧
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)

制
心
理
健
康
因
素
﹒

﹒
家
庭
影
響
個
人
的
心
理
健
康
狀

態
並
繼
而
影
響
生
理
健
康
，
譬
如
布
些
研
究
指
出
家
庭
中

的
情
感
氣
氛
與
失
落
事
件
和
癌
症
的
發
生
有
關
。
家
庭
的

因
應
模
式
(
旬
的
W
B

口
咱
們
。
。
古
間
的
哥-
3
)也
影
響
個
人

吋
山
可U
ω
K
F個
性
的
形
成
。
家
庭
也
是
一
個
人
發
展
人
除

關
係
和
社
交
技
巧
的
重
要
場
所
，
若
家
庭
的
支
持
不
夠
或

功
能
不
良
，
個
人
熱
法
適
當
發
展
這
些
社
交
能
力
，
常
收

容
易
生
病
、
不
孕
或
有
較
高
的
死
亡
率
(
巴

Y
H
S
0
)。

家
庭
生
活
隘
力
苓
件
(
如
壓
訂
程
度
排
首
位
的
配
偶
死
亡

)
也
大
大
影
響
一
個
人
的
健
康
狀
態
(
因
。
-
B
g
h
r

同
凶
H
H
F
E
O斗
)
。
相
反
地
，
正
向
的
家
庭
事
件
卸
可
改
替

老
年
人
的
憂
鬱
症
狀
(
阿
E

且
由

P
H
S
∞
)
。

=
、
疾
病
對
家
庭
的
影
響

候
論
急
性
或
慢
性
的
嚴
重
疾
病
都
會
對
家
庭
造
成
影

響
，
打
破
原
有
的
平
衡
，
提
引
起
角
色
、
經
濟
地
位
、
社

會
和
情
撞
上
的
改
變
。
卓
春
英
(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)
曾
就

家
屬
的
情
緒
方
面
、
經
濟
方
面
、
日
常
生
活
及
子
女
照
顧

四
方
面
探
討
跤
病
對
家
庭
的
影
響•• 

突
來
的
嚴
重
疾
病
常

會
造
成
家
屬
的
接
驚
、
否
認
和
害
怕
失
去
親
人
的
情
緒
反

應
;
醫
療
費
用
常
會
造
成
家
人
的
經
濟
負
擔
;
生
病
危
機

對
家
屬
日
常
生
活
的
安
排
影
響
很
大
﹒
，
而
子
女
常
會
被
突

如
其
來
的
生
指
危
機
所
驚
嚇
而
出
現
適
應
不
良
問
題
。

資
珮
玲
(
一
九
九

一
)
亦
指
出
疾
病
對
家
庭
凹
大
功

能
的
影
響
﹒
.

付
生
理
功
能
改
變•• 

指
家
庭
中
的
生
殖
功
能
及
照
顧

養
育
家
庭
成
員
的
功
能
，
例
如
當
病
人
是
母
親
時
，
家
申

有
關
飲
食
、
清
潔
及
撫
育
的
功
能
都
會
受
到
影
響
而
品
質

降
低
。口

心
理
功
能
改
變•• 

某
些
疾
病
帶
給
家
庭
成
員
自
尊

心
的
受
損
，
如
精
神
病
患
或
K
F
H口
ω
'
常
會
使
家
人
困
叫
樹

或
羞
恥
而
影
瞥
社
會
生
活
。
此
外
疾
病
也
會
影
響
家
庭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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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
通
和
表
達
方
式
且
改
變
家
人
的
五
勘
關
係
o

聞
社
會
功
能
改
變•• 

因
疾
病
的
侵
盟
而
影
響
家
庭
與

外
在
社
會
網
絡
的
閥
，
你
;
變
如
一
個
原
本
外
在
界
限
僵
化

的
封
閉
型
家
庭
，
一
旦
家
人
生
病
就
不
得
不
接
受
醫
療
機

機
、
社
會
福
利
系
統
等
家
庭
以
外
體
系
的
介
入
，
此
種
現

象
常
使
家
庭
產
生
不
安
、
失
去
平
衡
的
狀
態
。

國
經
濟
功
能
改
變•• 

家
庭
經
濟
來
源
者
若
受
到
疾
病

的
侵
犯
，
一
小
僅
原
有
收
入
斷
絕
，
還
須
有
足
夠
金
額
應
急

以
應
付
醫
療
費
用
及
不
時
之
需
，
因
而
出
現
明
顯
的
經
濟

區
扣
。此

外
，
在
疾
病
發
生
的
進
行
性
過
程
中
，
如
診
斷
前

、
診
斷
期
、
治
療
期
和
復
健
期
，
家
庭
也
會
隨
之
受
到
不

鬧
的
影
響
。
在
診
斷
前
階
段
，
病
人
雖
出
現
某
些
症
狀
，

但
家
人
並
未
覺
察
，
因
而
發
生
摩
擦
或
誤
會
;
有
些
一
疾
病

，
如
絕
症
或
精
神
疾
病
，
在
確
定
診
斷
之
前
，
家
人
常
有

者
認
及
退
縮
的
情
緒
反
應
。
在
診
斷
及
治
療
階
段
，
對
家

躍
而
言
是
一
危
機
期
，
家
庭
的
反
應
會
隨
疾
病
種
類
、
嚴

重
度
及
對
治
療
結
果
的
期
草
不
同
而
異
，
譬
如
癌
症
病
人

要
接
受
何
種
治
療
方
式
，
常
使
家
人
面
對
困
難
的
抉
擇
而

產
生
很
大
心
理
壓
力
。
在
復
健
階
段
，
若
疾
病
變
成
惶
性

、或
聽
障
狀
態
，
家
庭
面
路
無
法
岡
復
過
去
「
正
常
功
能
」

的
壓
力
，
以
及
未
來
的
不
確
定
感
，
同
時
長
期
照
顧
也
易

給
家
人
疲
憊
和
威
脅
感
，
影
響
彼
此
之
間
的
和
諧
關
係
，

甚
而
與
外
界
的
五
動
關
係

o

陳
武
宗
(
一
九
入
七
)
指
出

此
階
段
可
能
出
現
的
適
應
問
題
包
括
•• 

情
緒
問
題
、
角
色

個
盤
問
題
及
家
庭
溝
通
問
題
。

金
、
家
庭
取
向
工
作
樣
武
的
意
義
、

目
的
及
內
容

近
一
、
二
十
年
來
，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出
各
種
不
同
的

家
庭
取
向
工
作
模
式
，
譬
如
心
理
暨
社
會(
M
M
a
o
v
。
l

m。
n
z
c
、
溝
通
(
口
。B
B
C

口
古
已
古
口
)
、
行
為
(

切
已

M
Z
Z
E
戶
)
、
問
題
解
決
Q
B
E
o
s
-
ω。
古
戶
口
間

)
、
任
務
中
心
(
吋m
m
w
l
g
E
E
白
色
、
適
應
系
統
(

〉
肉
"
℃
汁
的
司
命
的
河
叩
門
。
白
的
)
、
危
機
調
適
(
的
立
的
凹
的

F
Z
H
4
0
口
泣
。H
H
)
、
生
態
系
統
(
肘
。0
名
的
話
自
己

等
。
這
些
模
式
的
共
同
點
均
在
強
調
個
人
行
為
和
家
庭
價

值
觀
、
結
構
和
過
程
之
間
的
關
聯
，
處
理
的
對
象
可
能
是

個
人
或
整
個
家
庭
系
統
(
開
口
h
w
z
。
2

日H
O
P
H
O
G
-
)

。
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採
行
家
庭
取
向
工
作
模
式
有
兩
個

主
要
目
標•• 

其
一
，
協
助
病
患
及
家
人
應
付
疾
病
所
帶
來

的
壓
力
;
其
一
了
增
加
適
應
和
決
策
能
站
以
有
放
處
理
疾

病
所
帶
來
的
問
題
，
並
能
滿
足
病
患
及
家
人
的
各
種
需
求

「
家
庭
對
壓
力
的
適
應
」
一
直
是
家
庭
研
究
者
感
興

趣
的
主
題
，
其
中
出
口
戶
的
〉
切
的
阿
家
庭
危
機
理
論
(

一

九
五
入
)
模
式
相
當
共
布
代
表
性
，
並
由Z
n
n
H
H
σ
σ
戶
口

發
展
成
「
口
。
c
E
ω

〉
切
的
阿
」
模
式
(
一
九
八
三
)
及

更
進
一
步
的
「
吋
l
口
。
口
E
O
K
F凹
的
阿
」
模
式
(
一
九
八

七
)
。
在
K
F回
C
M

模
式
中
解
釋
家
庭
危
機
∞
的
產
生
與

杏
，
乃
依
壓
力
事
件
ω
、
家
庭
面
對
壓
訂
事
件
的
資
頓
盼

、
家
庭
對
壓
力
事
件
的
界
定
。
，
一
-
一
看
之
間
故
此
互
動
的

情
形
而
定
。
家
庭
中
所
發
生
的
壓
力
事
件
，
其
嚴
重
程
度

並
不
會
絕
對
影
響
危
機
的
產
生
，
危
機
的
產
生
是
因
為
家

庭
中
缺
乏
足
夠
貿
總
以
有
放
解
決
此
壓
力
事
件
，
而
且
家

人
對
一
該
壓
力
事
件
的
看
法
與
解
釋
使
得
整
個
家
庭
無
法
維

持
原
來
的
平
衡
(
凶
。s
g
m
g
m

凹
的
)
，
而
且
缺
乏
有
欽

的
因
應
能
力

(
2
℃
E
m
g
2
H
H
M
H
E
m
5
)

以
應
付
壓
力

事
件
。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者
可
以
用
這
個
模
式
來
評
估
及
處

理
家
庭
面
對
疾
病
壓
力
時
所
發
生
的
問
題
。
當
家
中
有
人

生
病
了
，
家
庭
成
員
能
對
疾
病
有
克
分
的
瞭
解
和
正
確
的

看
法
，
同
時
能
運
用
現
存
資
源
或
尋
求
外
界
網
絡
資
源
的

支
助
，
學
習
有
欽
能
力
以
間
應
因
疾
病
而
產
生
的
各
項
問

題
，
那
麼
疾
病
的
發
生
就
不
再
是
「
危
機
」
，
或
者
反
而

成
為
家
庭
的
一
個
「
晦
機
」
!

家
庭
為
應
付
壓
力
、
解
除
危
機
所
需
共
俏
的
能
力
和

資
源
可
稱
為
「
家
庭
的
適
應
資
源
」
(
均

ω

日
已
明
m
a
m
­

H】
旦
司
。
話
的
。
口
門
口2
)
，
可
分
成
三
種•. 

付
個
人
資
源
•• 

指
家
庭
成
員
的
經
濟
能
力
、
認
知
和

問
題
解
決
能
力
、
身
心
的
健
康
狀
態
以
及
個
人
的
人
格
特

賀
。

口
家
區
系
統
的
資
源•• 

指
家
庭
是
否
共
有
能
促
進
成

員
之
間
良
好
五
動
關
係
的
特
性
，
如
穩
定
性
、
凝
聚
性
、

適
應
性
、
支
持
性
、
滋
潤
性
、
開
放
性
、
民
主
性
和
完
整

性
;
而
這
些
特
性
的
培
養
則
建
立
在
以
下
十
個
指
標

•• 

清

楚
一
叩
開
放
的
內
在
界
限
，
外
在
界
限
公
旦
仿
古
巴
h
r

ω
M
n片
叩
門
口
已σ
。
H
M口
舍
去
)
，
有
彈
性
的
家
庭
角
色
，
入
管

理
且
均
衡
的
權
力
分
配
，
有
欽
的
問
題
解
決
能
白
，
具
體

清
楚
的
家
庭
規
則
，
良
好
的
溝
通
模
式
，
充
分
且
適
當
的

情
感
投
入
及
表
達
，
滿
足
他
別
成
員
和
家
庭
整
體
的
家
庭

目
標
，
足
以
促
進
家
庭
功
能
的
家
庭
優
點
(
劉
琨
誤
，
一

九
九
一
)
。

一 71 一月二十年-十八國氏華中



因
社
會
支
持•. 

指
家
庭
成
員
之
間
彼
此
關
懷
的
情
感

責
面
支
持
，
家
庭
成
員
自
我
肯
定
的
自
尊
支
持
，
以
及
社

會
網
絡
的
支
持
(
的
。
旦
旦
口
旦
司
。
同
W
Z
H
V
H
V
。
片
片
)
，

包
括
親
戚
、
朋
友
、
親
人
、
鄰
居
、
社
團
、
治
療
性
團
體

或
自
助
團
體
(
的
已
同l
H
H巳
℃
肉
片
。
口
℃
)
等
。
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家
庭
取
向
工
作
內
容
就
是
在
協

助
家
庭
成
員
建
立
各
項
能
克
以
達
到
以
下
十
個
目
的

•• 

( 

出
口
h
r
z
。

Z
H
H
O
F
H
S
H
)

H
建
立
一
種
支
持
性
的
氣
氛
，
使
病
患
家
人
之
間
能

夠
了
解
並
接
受
彼
此
的
需
求
和
感
受
。

口
提
供
病
患
家
人
所
需
要
的
資
料
，
包
括
病
患
的
疾

病
狀
況
、
治
療
方
式
、
以
及
疾
病
對
個
人
及
家
庭
生
活
的

叮
能
影
響
。

回
減
輕
家
人
各
種
負
面
感
受
，
如
焦
慮
、
罪
惡
感
、

叫低
自
尊
、

無
助
及
無
墓
感
。

岫
鼓
勵
家
人
積
極
參
與
病
患
的
照
顧
。

因
開
放
並
促
進
家
庭
成
員
之
間
以
及
家
人
與
其
他
重

翼
關
係
人
之
間
的
溝
通
。

開
協
助
家
人
之
間
以
及
家
人
與
社
會
網
絡
之
間
重
新

建
立
並
加
強
正
向
的
關
係
。

們
建
立
家
人
足
夠
的
彈
性
以
因
應
必
要
的
角
色
更
換

，
並
發
展
出
執
行
新
角
色
的
合
宜
能
力
。

例
協
助
每
一
位
成
員
在
一
個
具
有
凝
聚
性(
2月5
1

位
2
)
的
家
庭
中
同
時
具
有
自
主
性

(
M
H
E
。
口
。
B
M
斗

及
分
化
性
(
已
昆
同
叩
門
呂
立
已
古
巴
。

叫
幫
助
家
人
增
加
問
題
解
決
的
能
力
以
處
理
病
患
的

疾
病
或
聽
障
問
題
。

的
引
導
病
患
家
人
發
覺
自
己
所
共
有
的
資
源
，
並
揖

供
其
所
需
要
的
外
在
資
頓
，
包
括
社
會
網
絡
、
社
隘
的
醫

療
資
海
及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資
眠
。

以
下
分
別
介
紹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看
常
探
用
的
家
鹿
取

向
主
作
模
式
﹒
.

一
、
危
機
調
適
(
白
旦
旦mz
z
z
g
z
g
)

這
是
最
常
被
採
用
的
一
種
模
式
。
前
面
孩
們
提
到
疾

病
很
可
能
變
成
家
庭
的
一
個
危
機
，
而
危
機
調
適
可
以
說

是
當
家
庭
因
某
成
員
的
疾
病
而
失
去
穩
定
或
不
平
衡
時
，

用
來
改
變
病
患
及
家
庭
心
理
社
會
功
能
的
一
種
積
極
干
預

模
式
;
它
的
主
要
目
標
在
於
降
低
壓
克
所
帶
來
的
立
即
影

響
，
幫
助
病
患
及
家
人
以
一
種
適
應
的
方
式
來
建
立
布
放

因
應
能
力
。
醫
療
機
構
中
有
許
多
狀
況
適
合
採
用
危
機
調

適
的
方
式
來
協
助
家
庭•• 

一
些
急
性
的
嚴
重
疾
病•• 
如
中

風
、
嚴
重
車
禍
，
被
診
斷
為
絕
症
，
死
亡
及
瀕
死
階
段
，

產
下
畸
形
見
的
父
母
，
住
院
經
驗
|
|
特
別
是
小
弦
子
!

!
常
帶
給
家
人
許
多
不
可
預
期
的
壓
力
。

危
機
調
適
的
治
療
原
則
﹒
﹒
川
強
調
危
機
發
生
後
的
立

即
處
理
，
強
調
壓
力
的
減
輕
和
恢
復
危
機
發
生
前
的
原
有

功
能
;
仙
採
用
直
接
主
動
的
態
度
，
支
持
、
澄
清
及
問
題

解
決
的
各
種
技
巧
在
短
最
時
間
內
協
助
個
案
建
立
有
欽
的

因
應
方
式
;
削
現
實
導
向
，
幫
助
澄
清
認
知
感
受
，
提
供

正
確
認
知
及
情
緒
支
持
。
危
機
調
適
的
三
個
重
要
任
務
在

於
協
助
﹒
﹒
仙
對
危
機
情
境
有
正
確
的
認
知
看
法
;
仙
處
理

因
危
機
所
引
起
的
強
烈
情
緒
反
應
;
削
尋
求
並
運
用
適
當

的
人
力
和
纖
構
資
諒
。

〈
案
倒
〉
七
十
六
歲
的
王
先
生
，
診
斷
為
癌
症
末
期

。
因
病
患
情
緒
噩
鬱
，
醫
生
只
向
其
家
人
(
王
先
生
的
女 兒

、
女
婿
及
二
十
六
歲
的
孫
女
)
解
釋
病
情
，
而
未
直
按

告
知
王
先
生
。
王
先
生
的
心
情
越
來
越
低
潮
，
拒
絕
談
話

及
進
食
;
家
人
探
訪
時
也
只
談
些
想
讓
他
愉
快
一
些
的
話

題
，
而
絕
口
不
提
與
疾
病
有
關
的
內
容
。
家
人
開
始
害
怕

面
對
他
，
但
又
為
自
己
的
這
種
想
法
感
到
羞
傀
。
王
先
生

的
女
見
透
過
醫
師
介
紹
前
來
與
社
工
師
會
談
，
希
望
能
改

著
此
種
狀
況
。
社
工
師
建
議
家
人
直
接
有
懺
會
與
王
先
生

討
論
病
情
。
在
家
庭
會
談
中
，
透
過
社
工
師
的
協
助
，
王

先
生
陳
述
他
自
己
對
病
情
的
看
法
以
及
怕
家
人
批
心
而
絕

口
不
提
的
心
情•••••• 

。
經
過
直
接
的
表
達
後
，
家
人
及
王

先
生
都
能
卸
下
武
裝
的
面
具
而
開
始
尋
求
更
適
宜
的
芳
式

來
應
付
這
個
難
過
時
刻
!

二
、
家
庭
治
療
(
『
m
E

口
】
『4呵
呵
圓
。
阿
拉
甸
甸
)

做
為
家
庭
治
僚
主
要
理
論
基
礎
的
系
統
理
論
(
的
可

l

m
g
s

岳
。
。
門
已
最
能
說
開
展
病
和
家
庭
的
關
係
。
從

系
統
理
論
來
說
，
一
個
人
生
病
，
社
會
功
能
或
角
色
都
會

改
變
，
這
種
改
變
會
影
響
到
整
個
家
庭
，
家
庭
治
療
者
就

在
幫
助
家
庭
成
員
成
功
適
應
因
疾
病
所
帶
來
的
變
化
(
金

蔚
如
，
一
九
入
入
)
。

家
庭
治
療
興
起
於
一
九
五
0
年
代
，
以
整
個
家
庭
為

治
療
單
位
，
注
重
家
庭
成
員
間
的
五
動
關
係
和
溝
通
問
題

，
以
促
進
家
庭
功
能
的
健
全
發
揮
為
目
的
。
一
個
功
能
不

好
或
有
問
題
的
家
庭
面
對
疾
病
所
帶
來
的
街
擊
常
有
一
觸

即
垮
的
問
題
;
醬
如
家
庭
成
員
內
在
界
限
僵
化
的
疏
離
型

家
庭
(
虫
的
。
口m
m
悅
。
門HE
自
己
司
)
，
家
人
生
病
常
面
臨

支
持
不
夠
，
得
不
到
其
他
家
人
協
助
的
困
境
;
而
一
個
混

亂
型
家
庭

(
C
V
S巳
C
E
S

口
已
常
缺
乏
足
夠
的
問
題

期十六第刊手拉發展科一 72 ~ 



解
決
能
力
以
因
應
疾
病
所
帶
來
的
問
題
。
這
些
一
功
能
不
良

的
家
庭
都
需
要
透
過
家
接
治
療
以
積
極
改
善
家
庭
的
動
力

闢
係
〈
吋
仰
自
己
可
口
吋
口
M
H
S
古
的
)
。

家
庭
治
療
發
展
至
今
已
形
成
多
種
派
別
，
每
一
派
別

各
有
其
理
論
根
墓
，
重
視
不
同
的
家
庭
層
面
。
以
下
簡
略

幾
種
常
見
的
派
別
在
醫
療
機
構
的
運
用
情
形
﹒
.

H
結
構
派
家
庭
治
領

(
2
呂
立

g
­

吋
同
志
『R
H
H『
)

米
紐
契
(
嵩
戶
口
戶
口
計
戶
口
)
所
創
，
認
為
家
庭
問
題
的

產
生
多
來
自
失
功
能
的
家
庭
結
構
，
如
次
體
系
的
界
限
過

份
疏
離
或
科
績
不
清
，
跨
代
聯
盟
、
親
職
化
小
弦
(
句
句

話
早
已

n
E
E
)
等
現
象
，
因
此
重
組
家
庭
結
格
成
為

其
治
療
重
點
。
譬
如
父
親
因
車
禍
成
為
植
物
人
，
長
年
臥

床
，
母
親
肩
挑
嚴
父
慈
母
的
雙
重
角
色
，
身
為
老
大
的
見

乎
被
期
待
代
替
父
親
角
色
，
是
母
親
傾
吐
心
事
的
對
象
，

也
同
時
協
助
母
親
管

教
弟
妹
，
這
種
「
親
職
化
」
造
成
他

的
角
色
過
份
負
擔
而
適
應
不
良
﹒
，
處
理
重
點
在
於
協
助
母

親
找
到
適
當
的
支
持
來
臨
及
可
分
擔
親
職
責
任
的
合
宜
人

選
，
並
幫
助
老
大
由
雙
親
次
系
統
(
可
肉
片
叩
旦
旦

的
口
v
a
m
H
O
B
)重新
組
合
至
手
足
次
系
統
(
叩
門
E
E
m

ω
H
H
E吋
皂
白
自
〉

阿
H
H自
己
『

口
溝
通
派
家
庭
治
療
(
。
。B
B

囡
囡

M
n丘
吉
揖

H
F
自
己
可
吋
H
H
m
『
m
H
M
M
M

可
)

代
表
人
物
有
薩
提
爾
〈
〈
叩
門m
z
z
m
E
叩
門U
和
傑

克
森
(
封
存
的
。
口
)
等
人
，
主
要
方
法
是
協
助
家
庭
經
由

溝
通
的
過
程
，
幫
助
成
員
表
達
自
己
，
促
進
故
此
真
誠
的

溝
通
，
使
家
庭
趨
向
穩
定
和
平
銜
。
臀
如
因
罹
患
腦
性
麻

痺
而
造
成
智
能
不
足
的
小
孩
，
父
母
及
其
兄
姊
都
以
一
種

過
份
保
護
的
態
度
照
顧
他
，
並
縱
容
及
袒
護
他
過
份
要
求

的
行
為

2
o
B
m口
門
戶
戶
口
問
σ
ω
V
M
H
J

泣
。
口
)
，
但
家
人
之
間

從
來
不
曾
共
同
討
論
他
的
發
展
遲
緩
問
題
以
及
如
何
安
排

適
當
的
安
置
，
並
視
為
一
種
禁
忌

(
Z
σ
8
)
。
經
由
社

會
工
作
者
的
協
助
，
在
聽
次
的
聯
合
家
庭
會
談
之
後
，
父

母
及
弦
子
學
習
到
直
接
且
有
殼
的
溝
通
模
式
，
彼
此
開
始

能
分
享
內
心
真
正
的
感
覺
，
敢
於
描
述
對
病
人
的
耽
憂
民

不
滿
，
兄
姊
也
陳
述
出
一
被
父
母
疏
忽
的
抱
怨
。
之
後
，
父

母
能
夠
聽
見
弦
子
的
看
法
及
一
意
見
，
孩
子
也
能
瞭
解
父
母

的
態
度
和
行
為
，
全
家
有
了
更
親
近
的
凝
聚
感
，
並
願
意

共
同
面
對
問
題
以
找
到
對
病
人
最
合
宜
的
安
置
方
式
。

一
、
家
屬
固
體
3
3
3
4
呵
。
兵
司
芷

H
H

司
H
H
S
M
H
M
O
ω
)

早
在
一
九
O
七
年
，
口
『
﹒
H
V
E
Z
就
在
美
國
的
麻

州
綜
合
醫
臨
運
用
固
體
方
式
協
助
肺
結
核
病
患
及
其
家
屬

，
處
理
他
們
羞
恥
、
頹
喪
的
情
緒
，
並
藉
團
體
中
的
友
情

及
彼
此
情
緒
的
支
持
以
提
高
治
療
的
動
機
。
而
社
會
團
體

工
作
方
法
則
是
在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後
，
開
始
廣
泛
運
用

至
醫
療
機
構
﹒
，
國
內
則
可
能
是
民
國
六
十
年
彰
化
基
督
教

醫
院
社
工
部
在
內
科
所
舉
辦
的
「
病
患
家
屬
座
談
會
」
為

先
驅
。醫

脫
中
的
國
體
類
型
可
分
為
病
人
團
體
及
家
屬
團
體

，
按
照
不
同
的
疾
病
分
類
，
如
「
啟
智
父
母
營
」
、
「
乳

癌
病
患
及
家
屬
的
知
心
團
體
」
、
「
神
經
外
科
加
護
病
房

家
屬
座
談
會
」
等
。
以
病
患
家
屬
為
對
象
，
運
用
固
體
工

作
方
法
協
助
他
們
以
達
到
五
個
功
能
﹒
-

U
U教
育
功
能•• 

提
供
與
疾
病
有
闊
的
必
要
知
識
和
技

術
，
以
對
疾
病
有
正
確
的
認
識
，
並
學
習
照
顧
病
患
的
適

當
態
度
與
方
法
;
此
即
所
謂
「
教
育
性
團
體
」
，
如
「
醫

學
講
座
」
。

叫
情
緒
支
持
功
能•• 

提
供
團
體
成
員
彼
此
之
間
的
情

緒
支
持
，
以
解
除
家
屬
因
疾
病
而
產
生
的
壓
力
，
此
即
所

謂
「
支
持
性
團
體
」
。

目
危
機
處
理
功
能•. 

協
助
家
屬
解
除
所
面
臨
的
各
項

危
機
。制

問
題
解
決
功
能•• 

如
人
際
關
係
街
突
的
處
理
，
家

屬
興
醫
療
人
員
之
間
關
係
的
協
調
，
家
屬
與
病
患
之
間
相

處
問
題
的
討
論
等
。

國
治
療
功
能•. 

提
昇
或
改
善
家
屬
的
心
理
暨
社
會
功

已
包

3

ARHE 

同
一
個
固
體
可
能
同
時
策
併
多
種
功
能
的
達
成
。

此
外
，
自
助
團
體

(
ω丘
h
l
H
H
已
℃
側
門
。
臣
。
)
也
是

用
來
幫
助
家
屬
的
一
種
流
行
模
式
。
這
是
病
患
或
家
屬
，

基
於
共
同
的
問
題
和
需
要
，
藉
著
一
起
聚
會
溝
通
討
論
，

以
便
幫
助
自
己
也
幫
助
別
人
的
團
體
，
「
自
助
」
亦
即
「

五
助
」
o

自
助
國
體
形
成
之
前
，
常
需
自
醫
院
社
工
師
在

其
主
持
的
團
體
中
，
鼓
勵
成
員
產
生
共
識
，
一
起
計
畫
成

立
自
助
圈
值
，
參
與
並
執
行
團
體
的
發
展
事
宜
，
如
「
精

神
病
患
家
屬
自
助
國
體
」

l
|

』
「
康
復
之
五
協
會
」
等
。

肆
、
結

盔ð.

a陶

基
於
疾
病
與
家
庭
之
間
的
重
要
關
係
與
影
響
，
假
如

病
患
是
醫
護
人
員
的
主
要
照
顧
對
象
，
那
麼
醫
務
社
會
工

作
者
的
案
主
對
象
應
該
把
家
屬
也
包
括
進
來
，
而
不
只
是

重
視
病
恩
情
緒
及
適
應
問
題
而
巴
，
學
凡
因
疾
病
所
引
起

一 73 一月二十年一十八國氏幕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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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屬
的
心
理
、
情
緒
、
適
應
及
互
動
關
係
，
更
是
社
會

工
作
者
的
服
務
內
容
。
從
秦
燕
等
人
(
一
九
九
一
)
的
研

究
發
現
﹒
﹒
針
對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的
十
入
項
基
本
工
作
項
目

以
及
三
十
六
項
的
有
關
項
目
與
病
患
家
屬
的
協
助
有
關
的

項
目
，
按
照
執
行
的
排
序
來
看

•• 

基
本
工
作
項
目
」
包
括
:
排
列
第
五
位
的
「
協
助
與

-醫
療
、
住
臨
相
關
費
用
之
經
濟
補
助
申
請
」
(
資
源
提
供

)
;
排
列
第
七
位
的
「
提
供
病
患
兵
家
屬
相
闊
的
醫
療
資

訊
(
教
育
性
)
;
排
列
第
十
位
的
「
協
助
病
患
出
入
臨
安

撼
恤
計
盟
(
資
源
揖
供
)
;
排
列
第
十
三
位
的
「
協
助
及
處

理
病
患
不
良
家
庭
關
係
」
(
協
調
及
治
療
性
)
;
以
及
掛

列
第
十
七
位
的
「
教
導
家
歸
如
何
照
顧
病
患
」
(
教
育
性

)
共
五
項
。

「
其
他
有
關
之
工
作
項
目
」
包
括•• 

排
列
第
七
位
的

「
參
與
並
籌
劃
為
病
人
及
家
屬
所
舉
辦
立
團
體
活
動
(
教

甜
閥
、
支
持
及
治
療
性
)
;
以
及
排
列
第
十
二
位
的
「
主
持

病
人
及
家
屬
之
團
體
」
(
教
育
、
支
持
及
治
療
性
)
共
兩

帽
咱
們
。由

這
個
工
作
現
混
調
查
研
究
可
發
現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
者
在
對
家
屬
的
協
助
方
面
，
已
經
確
質
扮
演
教
育
、
支
持

、
治
療
及
資
頓
援
供
等
角
色
，
且
能
分
別
以
個
東
及
固
體

的
工
作
芳
法
來
提
供
服
務
。
但
若
從
執
行
百
分
比
來
看
，

對
「
家
屬
的
協
助
服
務
」
都
低
於
對
病
患
個
人
問
題
之
處

置
」
。
針
對
案
主
一
人
直
接
接
供
服
務
是
社
會
工
作
中
傳

統
且
熟
悉
的
個
案
工
作

E方
法
，
但
隨
著
系
統
理
論
、
家
庭

取
向
的
觀
念
產
生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應
該
更
提
昇
對
病
患
家

屬
服
務
的
廣
度
與
深
度
，
才
能
貫
徹
「
心
理
暨
社
會
治
按

」
(
吋
臼
】
E
H
S
l
曲
。
已
缸
片
H
O
m
卅
日
m
E
)
的
意
義
。
因
此

「
家
庭
取
向
工
作
模
式
」
應
是
每
一
位
現
代
替
務
社
會
工

作
者
所
應
依
按
及
執
行
的
工
作
理
念
!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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